
信息披露

2025/5/16

星期五

B040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001203

证券简称：大中矿业 公告编号：

2025-055

债券代码：

127070

债券简称：大中转债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安徽金日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

其法定代表人由“董鑫”变更为“姜建军” ，上述变更事项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霍邱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金日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22675877011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冯井镇周油坊村

法定代表人：姜建军

注册资本：贰拾壹亿壹仟万圆整

成立日期：2008年06月09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选矿；金属矿石销售；工程管理服务；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

售；机械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轮胎销售；轴承销

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防腐材料销售；建筑砌块销售；矿山机械销售；日用

百货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农业机械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润滑油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汽

车零配件零售；云母制品制造；云母制品销售；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电子、机械设备

维护（不含特种设备）；五金产品批发；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金属材料制造；

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二、备查文件

霍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烟台东诚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规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烟

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对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就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现行《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2. � 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刊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zse.cn）、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3.�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9日）的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

记录及凭证资料；

4.�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意见，而不对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

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9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的议案，并于2025年4月30日以公告形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等媒体刊登了定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列明了会议时间和地点、

参加人员、审议事项、参加方式等内容。

2.� 2025年5月15日14:50，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在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白山路7号公司会议室

如期召开，会议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内容一致。

3.�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如下：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1.�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由守谊先生主持。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137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357,008,886股，

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43.2950%。 其中：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公司股东名册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的身份证明文件、法

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身份证明及/或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如适用），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或代理人）共计3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231,250,495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28.0441%。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投票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34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125,758,391股， 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15.2509%。 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

查，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相关出席

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33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81,509,055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9.8847%。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4.�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对列于会议通知中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未提出新的提案。

（三）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计票和监票，会议主持人当场公

布表决结果，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烟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由守谊、厦门鲁鼎志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就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125,664,99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7%；反对6,20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1,415,65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4%；反对6,2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弃权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0%。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以上议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张学兵 经办律师：顾平宽

经办律师：刘允豪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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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4:5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

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白山路7号公司会议室；

（三）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由守谊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57,008,88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2950%。 其中：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231,250,4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8.0441%；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共13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25,758,3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5.2509%；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3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81,509,0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9.8847%。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中伦律师事务所律

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

于购买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现场出席的股东烟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持有124,888,049股）、由守谊（持有103,305,678

股）、厦门鲁鼎志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3,056,768股）就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125,664,99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7%；反对6,20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1,415,65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4％；反对6,2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弃权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顾平宽律师、刘允豪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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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5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5日10点00分

召开地点：香港中环法院道太古广场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5日

至2025年6月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全体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独立核数师

报告及董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

2 关于重选周心怀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

3 关于重选王德华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4 关于重选阎洪涛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

5 关于重选穆秀平女士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

6 关于选举陈泽铭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7 关于授权董事会厘定各位董事之酬金的议案 √

8

关于续聘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二零二五年度境内及境外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厘

定审计机构酬金的议案

√

9 关于宣派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的议案 √

10 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二零二五年中期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

11

关于一般性授权董事会回购公司股本中不超过于本议案获通过之日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数10%的股份的议案

√

12

关于一般性授权董事会发行、配发及处置不超过于本议案获通过之日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数20%的股份的议案

√

13 关于按被回购股份的总数目，扩大授予董事会发行、配发及处置股份的一般性授权 √

14 关于修订公司组织章程细则的议案 √

15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一)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请参见本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和2025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下同）披露的2025年第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和2025年第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以及本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二)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4

(三)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2-10,14-15

(四)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五)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便利投票，公司拟使

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

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大会

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 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

用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

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

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

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938 中国海油 2025/5/28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资料

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A股股东如欲出席现场会议，须提供以下登记资料：

（1）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提供委托人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

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签名，附件1）；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应提交本人身份证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

明；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提供代理人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加盖公章）、法人股东单位出具的

书面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附件1）。

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登记材料复印件须本人签字，法定代表人登记材料复印件

须加盖公司公章。

（二）登记方法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现场、电子邮件、邮寄送达或传真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的登记。

（1）电子邮件、邮寄送达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5年6月4日10点前将上述登记材料的复印件通

过电子邮件、邮寄送达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地址见“六、其他事项” ）。 电子邮件、邮寄

送达或传真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联系电话，并提供前述规定有效证件的扫描件或复印

件。 此外，股东应在出席会议时出示上述登记文件的原件。

（2）现场登记：时间为2025年6月5日9时至10时，地点为香港中环法院道太古广场港岛香格里拉大

酒店。 现场出示上述登记材料原件外，应按上文要求提供复印件一份。

（3） 本公司香港股份持有人的参会方法请另见本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

hkexnews.hk）和本公司网站（www.cnoocltd.com）上发布的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说明函件及股

东周年大会通告。

六、其他事项

（一）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二）会议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25号中国海油大厦

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关系部）收（请在信封上注明“股东大会登记”字样）

邮编：100010

电话：010-84520883

传真：010-84521930

邮箱：ir@cnooc.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独立

核数师报告及董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2 关于重选周心怀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3 关于重选王德华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4 关于重选阎洪涛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5 关于重选穆秀平女士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6 关于选举陈泽铭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7 关于授权董事会厘定各位董事之酬金的议案

8

关于续聘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二零二五年度境内及境外审计机构，并授权董

事会厘定审计机构酬金的议案

9 关于宣派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的议案

10 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二零二五年中期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11

关于一般性授权董事会回购公司股本中不超过于本议案获通过之日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数10%的股份的议案

12

关于一般性授权董事会发行、配发及处置不超过于本议案获通过之日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数20%的股份的议案

13

关于按被回购股份的总数目，扩大授予董事会发行、配发及处置股份的一般性

授权

14 关于修订公司组织章程细则的议案

15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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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无新提议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因涉及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进行

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周四）15: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

间。

2、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召集人：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北京路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秦剑飞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哈尔滨三联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计230名，代表股份数为195,604,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16,357,550股的61.830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4名，代表股份194,721,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16,357,550股的61.5510%。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26名，代表股份883,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16,

357,550股的0.2793%。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以现场及远程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5,493,5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1%，反对53,65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弃权5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2,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981%，反对53,65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718%，弃权5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5301%。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5,456,1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0%，反对54,25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弃权9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4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4,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655%，反对54,25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97%，弃权9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6949%。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5,456,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3%，反对52,25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9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4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5,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334%，反对52,25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33%，弃权9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8533%。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5,492,4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5%，反对52,25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6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737%，反对52,25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33%，弃权6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813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5,4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2%，反对52,45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8%，弃权5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4,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584%，反对52,45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59%，弃权5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4056%。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5,371,3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6%，反对136,95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0%，弃权9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0,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684%，反对136,95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991%，弃权9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25%。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5,436,9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1%，反对71,35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5%，弃权9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4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5,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925%，反对71,35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49%，弃权9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25%。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95,488,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6%，反对52,25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6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7,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549%，反对52,25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33%，弃权6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2318%。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孙振律师、何尔康律师；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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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

9:15至9:25、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至2025年5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沿江东路533号龙泉股份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付波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73名，代表公司股份数共239,880,97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005%。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9名，代表公司股份237,997,49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660%；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股东64名，代表公司股份1,883,47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5%。 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参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人数为66名，代表公司

股份2,156,8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

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有4项议案，其中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第2项至第4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

进行表决，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本次股

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8,958,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6154%；反对86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8%；弃权5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34,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2298%；反对86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321%；弃权5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81%。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2.01选举付波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238,084,49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11%。 付波先生当选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360,40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6.7095%。

2.02选举姚静波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238,082,4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02%。 姚静波先生当选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358,32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6.6133%。

2.03选举王晓军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238,209,7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33%。 王晓军先生当选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485,63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2.5158%。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3.01选举张宗列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238,082,4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02%。 张宗列先生当选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358,33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6.6137%。

3.02选举王文华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238,209,72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33%。 王文华先生当选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485,63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2.5156%。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累积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4.01选举赵玉华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238,085,4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15%。 赵玉华女士当选

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361,32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6.7523%。

4.02选举左绍琪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238,209,7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33%。 左绍琪先生当选

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为： 同意485,62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2.515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委派陈英展、 陈雪琴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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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届满。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近日召开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王迎春女士（个人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职工代表监事王迎

春女士将与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

会，任期三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关于监事任职

的资格和条件，并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

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王迎春女士：1995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科学历。曾任山东

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会计主管，现任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财务经理。

王迎春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截至目前，王迎春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王迎春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其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236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隆基机械 公告编号：2025-022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拟定于2025

年5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00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于

2025年4月25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表决权，现披露公司关于

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具体内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名称：2024年度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

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上午9：15-9：25，9:30一11:30，

下午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1

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2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龙口市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

会议室。

（七）会议出席对象：

1、2025年5月15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可以亲自出席会议，也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股东大会见证律师；

4、公司邀请列席会议的嘉宾。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4.00

《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

告的议案》

√

5.00 《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6.00 《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

7.00 《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

9.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10.00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1.00 《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11项议案，议案第1-8、11项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第9、10项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2024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内容详见

2025年4月25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其他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

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议案6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

隆基集团有限公司、张海燕女士、王德生先生需回避表决；议案8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隆基

集团有限公司、张海燕女士需回避表决；议案9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激励对象及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需回避表决。

三、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方式：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到本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股东授权委托

的代理人需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到本公司办

理参会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持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证券账户卡、法人授权委托书以及

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到本公司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3、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二）登记时间、地点：

2025年5月20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30，拟参加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到公司

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采用信函或传真形式登记的，请进行电话确认。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四、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出席本次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2、联系人：刘建呼国功

3、联系电话：(0535)� 8881898� � � � 8842175

4、邮政编码：265716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附件一：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投票程序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363

2、投票简称：隆基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

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5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5月21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2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委托人出席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受托

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

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的议案》

√

4.00

《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6.00 《关于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

7.00

《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

9.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10.00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1.00 《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特别说明事项：

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对同一审议

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

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2、授权委托书可按以上格式自制。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年月日

证券代码：002456� � � �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25-043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6日披露的《欧菲光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以下称“本次交易

预案” ）及其摘要中，已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进行了详

细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本次交易预案披露的风险因素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

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交易方案或者对本次交易方案发生实质性变更的

相关事项，本次交易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3、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规定，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在披露本次交易预案后但尚未发出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前，每

三十日发布一次本次交易的进展公告。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南昌市产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欧

菲微电子（南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菲微电子” ）28.2461%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 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

且预计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的历史披露情况

1、因筹划本次交易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证券（证

券简称：欧菲光，证券代码：002456）自2025年4月1日（星期二）开市起开始停牌，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日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和2025年4月9日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2、公司于2025年4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5年4月16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欧菲光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等相关公告。 同时，

经申请，公司证券（证券简称：欧菲光，证券代码：002456）于2025年4月16日开市起复牌。

三、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截至本公告

披露之日，本次交易的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待本次交易涉及的尽职调

查、审计、评估等事项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等相关事项进

行审议并披露重组报告书，并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履行有关的后续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

施，最终能否通过审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在尚未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审

议公司本次交易事项之前，每三十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